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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和行政复议决定时

必须要有充分适当的法律依据

傅 毅

2000 年 3 月，财政部驻某省财政

监察专员办事处（以下简称某省专员

办）组织人员对国家金库G 市分库（以

下简称G 市金库）1999年度金融机构的

营业税（中央 3% 部分）和企业所得税

收纳、划解、入库情况进行了检查。通

过检查发现：（1）G 市金库将中央固定收

入混入地方收入 5万元。（2）G 市金库未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

例》的规定，对错收税款及账务核对过

程中发现的串级次、串科目等现象，采

用了汇总更正的办法，而没有按规定逐

笔进行更正。（3）G市金库对金融保险企

业收入退库的政策审核不严格，有关退

库资料附件不全，手续不完备。某省专

员办认为，G 市金库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等有

关规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八条的规定，于2000年4月

作出对G市金库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决

定。G 市金库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

服，于2000年5月向财政部提出行政复

议申请。

财政部受理该行政复议申请后，

经审理查明：G 市金库在 1999年度确

实存在着将中央固定收入混入地方收入

5万元；存在着对串级次串科目现象未

按规定逐笔更正、退库审核不严格、

资料附件不全、手续不完备等问题。

因此，确认某省专员办认定事实清

楚。同时，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第十一

条第二项规定：“对擅自变更各级财

政之间划分范围、分成留解比例，以

及随意调整库款账户之间存款余额的，

国库有权拒绝执行。” 以及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国 家金库条例

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各

国库、经收处也要加强对预算科目、

预算级次等的审核复查。” 认为 G 市

对将中央固定收入混入地方收入5万元

负有责任。但鉴于有关国家金库管理

的法规、规章中，没有对国库将中央

固定收入混入地方收入、 未加强预算

科目、预算级次等的审核复查和未采

用逐笔更正办法以及对中央预算收入退

库的政策审核不严格等行为，应当给

予行政处罚的规定，某省专员办不能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八条的规定给予G市金库警告的行政

处罚。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二

十八条第一款第（三）的规定，财政部

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撤销了某省专员

办对G 市金库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本起行政复议案件，给我们如下

启 示 ：

（一）财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时必须要有充分适当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

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

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

政处罚的，依据行政处罚法由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

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

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

政处罚无效。在本起行政复议案件

中，虽然 G 市金库确实存在着将中央

固定收入混入地方收入等违法行为，

但是现行法律、 法规、 规章中，对

这些行为没有明确作出应当给予行政处

罚的具体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的是行政处

罚的种类，不是针对具体违反行政管

理秩序的行为作出的具体行政处罚规

定，因此，某省专员办在现行法律、

法规、 规章对将中央固定收入混入地

方收入等违法行为没有规定给予行政处

罚的情况下，给予 G 市金库警告的行

政处罚，没有充分适当的法律依据，

是无效的行政处罚。

（二）财政复议机关在作出行政

复议决定时必须要有充分适当的法律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

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

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

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

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

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

定：1、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适用依据正确， 程序合

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2 、 被

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其在

一定期限内履行；3 、 具体行政行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 变更

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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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

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

出具体行政行为：（1 ）主要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的；（2 ）适用依据错

误的；（3 ）违反法定程序的；（4 ）

超越或滥用职权的；（5 ）具体行政

行为明显不当的。4 、被申请人不按

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

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

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

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

该具体行政行为。在本起行政复议案

件中，虽然某省专员办认定事实是清

楚的，但是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适

用依据错误，因此，财政部在审理该

起行政复议案件时，依据行政复议法

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作出撤销某省专

员办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有充分适

当的法律依据，是正确的，既纠正了

某省专员办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 又

保护了 G 市金库的合法权益。

（三）有关国家金库管理的法规

亟需修订完善。目前，国务院发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管理条例》以

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国

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等有关国有金

库管理的法规，许多方面已经不能适

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不能适应当前

预算管理改革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在违

反国家金库管理行为的处罚方面没有具

体的规定，以至在检查出国家金库管理

中存在违法行为时，由于没有具体的、

相应的处罚规定，而无法实施有效的行

政处罚。建议有关立法机关尽快修订

国家金库管理法规。

（作者单位：财政部条法司）

经 济 天 地 栏目主持：王 旭

国有企业破产中存在的难题及对策

王 进  荣 刚

近年来，随着结构调整步伐的加

快，山东省国有企业破产力度逐步加

大，成效日益显著，但是由于企业历史

包袱较重，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法规

制度不完善，难以及时解决破产过程中

遇到的突出困难和问题，严重阻碍了企

业破产的规范实施，给政府和社会带来

很大压力。因此，认真研究和解决企业

破产过程中的难题，对于规范国有企业

破产行为，推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推

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维护社会稳定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山东省国有企业破产基本

情况

1 9 9 6 年以来，山东省先后有济

南、青岛、淄博、潍坊和烟台五市被国

家列入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试点城

市按照《破产法》的要求，从本地实际

出发，充分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积极

稳妥地开展破产工作，取得了一定成

效。据统计，1997年到 1999年三年间，

试点城市计划内实施破产终结的企业

22 户，涉及资产 12.65 亿元，负债

2 1 .76 亿元（其中银行贷款 1 4.9 5
亿元），原有在职职工23941人，离退休

职工7378人。通过实施破产和再就业，

盘活有效资产5.37亿元，核销银行呆坏

账准备金 7.2 9 亿元，重新安置职工

19530人，其中破产后接收安置 11695

人。1999年底，枣庄、朱子埠、汤庄和

坊子 4 家国有煤矿被列入国家破产计

划，将涉及在职职工 18027人，离退休

人员 13943 人，资产 4.9 亿元，负债

4.6 亿元。

山东省国有企业破产工作基本按照

“积极稳妥、先易后难、 先小后大”

的原则运作，其主要特点：一是破产

企业规模普遍较小，集中于纺织、轻

工、建材等行业的国有中小企业。破

产前长期亏损，拖欠职工工资，严重

资不抵债，多数企业处于关停状态。

二是在破产形式上， 整体接收型居

多。为解决职工安置问题，大多数企

业实施破产的先决条件必须由主管部门

或当地政府确定好接收单位，并由接

收单位负责安置破产企业全部或部分职

工。三是在破产终结方面，破产财产

变现能力较差， 变现资金优先用于职

工安置，银行债务清偿率普遍较低，

一般在9% 以下。四是破产过程中，财

政和社会保障部门参与力度普遍较小，

专项用于国有企业破产安置的基本保障

性资金较少，难以满足破产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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